广东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团结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加强工业设计界与科技服务机构、企业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协作，更好地为广东产业优化升级和企业自主创新服务，促进广东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由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倡议发起，联合省内高校、设计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等共同组建广东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本联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接受广东省科技厅的业务指导与监督。

第二条  联盟的性质：以促进工业设计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目标，采用工业设计专项运作模式，由从事工业设计活动的单位自愿组成，其性质为业务联盟。

第三条 联盟的宗旨：整合各方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挥整体优势，提高我省企业新产品研发水平和设计能力，提升企业市场响应速度和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的跃进。

第二章 联盟的目标和任务

第四条 工作目标

建立全省工业设计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形成工业设计服务网络体系。开展工业设计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形成一批工业设计共性技术及应用示范；建立工业设计培训体系，培养一批工业设计的管理、服务人才；培育一批特色产业的工业设计创新服务示范中心和基地。促进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竞争力，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第五条 主要任务
1、组织开展工业设计的发展战略研究和共性技术开发，研究我省工业设计发展过程中的存在问题，向政府部门提出推进我省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2、积极开展工业设计服务活动，开展工业设计知识普及与推广，促进工业设计在企业创新中的应用，全面提升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3、推动联盟单位的工业设计服务能力的建设与发展，不断提高为企业和社会的服务水平；组织国内外设计交流与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设计培训、经验交流等；组织设计竞赛、评奖。

4、建立全省工业设计信息网络协作平台、有效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范，推动联盟单位的协同合作、互惠互利和资源共享。

5、接受政府或有关部门、单位的委托，组织并承担相关课题的研究。

6、树立组织形象，发挥组织优势，形成有影响、有规模和有品牌效应的工业设计行动。

第三章  联盟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组织机构

联盟实行执行主席负责制，任期四年。首任执行主席由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出任。

联盟设秘书处，作为日常办公机构。首任秘书长由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出任。

联盟设专业技术委员会，任期四年。首届专业技术委员会由发起单位各派一名专家组成。

第七条 有关职责：

1. 执行主席主持联盟的全面工作。

2. 秘书处负责联盟内部总体工作及联盟成员单位的组织与协调，联盟日常事务的处理等。  

3、专业技术委员会负责审定联盟工作计划、发展规划，技术研究方向的确定。项目的审核、评估和验收。

第八条 联盟大会的职权：
1. 选举产生联盟执行主席和秘书长。

2、审议和批准秘书处的工作报告。

3. 审议并决定联盟工作任务、年度目标、中长期规划和重大事项。
4. 审议提案并形成决议。
5.  修改联盟章程。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联盟大会，由执行主席主持。须由2/3以上（含）成员出席方为有效。大会决议须由4/5以上（含） 的参会成员通过才能生效。
第四章  联盟成员

第九条  资格

1. 承认联盟章程，承担联盟成员义务，支持联盟各项工作，并长期在广东从事工业设计业务的相关单位。

2. 从事工业设计行业二年以上，具有较强服务能力的设计机构；热心推动创新设计的相关单位。

第十条  申请与批准

凡符合上述第九条要求的单位，可以书面形式向秘书处提交申请材料。

秘书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对其单位情况进行考察。

符合联盟成员条件要求的单位，经秘书处提交专业技术委员会讨论通过，联盟执行主席批准即可成为联盟成员。

第十一条 成员权利

1. 享有联盟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 共享联盟内部各类资源，参加联盟举办的各种活动。

3. 获取联盟的支持与帮助；优先享受联盟提供的信息、咨询、培训等相关服务；承接联盟委托的项目任务。

4. 经过联盟执行主席的批准，可以以联盟的名义举办各种业务活动。

5．向联盟提出相关的工作意见、建议。

第十二条 成员义务
1. 自觉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联盟的各项决议，维护联盟的声誉和合法权益。

 2. 遵守联盟章程，促进联盟内各项业务与工作的开展。

3. 积极参与联盟组织的研讨、交流等活动，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4. 定期向联盟秘书处报送工业设计工作进展情况。为联盟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
5. 保密联盟内部相关资源及信息。

第十三条 退出

1. 违反联盟章程，严重影响联盟权益，经联盟大会通过，取消其成员资格。

2. 自愿要求退出联盟者需书面申请，经联盟秘书处审议后可终止其成员资格。

3. 连续三次缺席联盟大会并不履行成员义务的，经秘书处报执行主席同意可取消其成员资格。
第五章   联盟的协作与管理
第十四条 联盟运作

联盟为松散型的业务联合组织，通过整合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同承担政府、产业、企业委托的任务。

联盟运作主要以项目为载体。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

项目完成的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项目成果的分享和利益分配按“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由参与项目各方结合项目实际情况以合同的方式进行约定。

第十六条  运作经费来源及管理

联盟日常运作经费由成员单位赞助、项目管理费、咨询服务收入等解决。由秘书处负责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章程由联盟大会授权联盟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联盟大会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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